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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如何向股票公司索赔__问：证券索赔需要什么条件-
股识吧

一、股民如何享受上市公司的分红

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当年有盈利了，就可以分红。
盈利多的公司分红就多，盈利少的公司分红就少。
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并非公司有盈利就一定会分红。
如果上市公司要分红，会提前公告的。
大家及时留意一下股票公告就可以了。
股票分红会自动到账，但具体到账时间要看实际情况。
股票分红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发钱，俗称为派息，一种是发股票，俗称送股。
至于要采取哪种方式，那就得看上市公司的决定。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应按照弥补亏损、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金、提取公益金、支付优先股股利、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支付普通股股利的
顺序进行分配。
公司弥补亏损、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前，不得分配股利。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公司资本。
公司提取的公益金用于本公司职工的集体福利。
如公司当年无利润，一般不得分红。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
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
规定分配；
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
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
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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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票索赔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股票索赔的大致流程是：证监会（局）立案调查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
股民准备索赔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 法院立案 ——审判（包括一审、
二审、再审）——强制执行1、调查时间一般6个月，最短的37天，最长二年以上。
一旦被立案调查，说明已掌握违法的初步证据，被行政处罚是大概率事件。
2、处罚是法院立案的前置程序，一般在处罚告知书或决定书下达后法院才会正式
立案。
3、管辖法院：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实践中，审判期限一审6个月以上，二审6个月以上。
4、股民索赔准备工作一般从上市公司公告收到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之日起就开
始了，因为立案调查后的交易会对股票索赔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立案调查后应及时与专业的股票索赔律师团队联系。

三、散户买股票怎么样才能得到分红？

散户也是可以的，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间前，持有上市公司的散户可以享受上市公
司的分红。
散户也是股东，享有分红的权利。
而股权登记日是股东能否获得分红的标志日期，在股权登记日收盘后，券商系统会
进行登记。
理论上，只要是在股权登记日收盘前，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东，就能享受上市公司的
分红。

四、股票索赔计算方法

有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想当然的认为索赔金额就是账面亏损，其实法律有规定了计算
方法，今天教大家快速学会如何计算索赔金额。
 首先股票损失认定应当知道几个关键概念： 计算投资差额损失要先确定虚假陈
述行为的几个时间点：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及基准价。
 实施日是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
例如超华科技（002288）因虚增2014年的利润，受理法院认定2014年的年报发布日
为虚假陈述实施日。

                                                  页面 2 / 5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
，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
 在俞强律师代理的案件中，我们总结了一下，通常以立案调查公告日认定为揭露
日，但有些案件也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日认定为揭露日。
 基准日是指虚假陈述揭露或者更正后，为将投资人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
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
基准日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 1、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
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
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
 2、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30个交
易日为基准日。
 3、已经退出证券交易市场的，以摘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
 4、已经停止证券交易的，可以停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
恢复交易的，可以本条第1项规定确定基准日。
 基准价就是指揭露日至基准日收盘价的平均价。
 赔偿的损失由哪些部分组成？ 投资人实际损失包括： 1、投资差额损失 2、
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 3、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印花税 4、前款所涉资金的利
息，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在这四项里，佣金、印花税、活期利息占索赔比例不到0.5%，所以我们重点来看投
资差额损失的计算。
只有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进的，并且在揭露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的才
具有索赔资格。
具体算法是（买入均价-卖出均价）*可索赔数量=投资差额损失（仅限于揭露日至
基准日卖出的情形），如果是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买进，一直到基准日之后卖出或
者没有卖的，投资差额损失=（买入价-基准价）*可索赔数量。

五、股票索赔流程怎么走

1、登陆中国证券维权门户网www.zq315.net2、点击“快速股票索赔登记”申请索赔
3、上传证据完成初审、邮寄证据4、签署委托合同、诉讼文书、邮寄资料5、提起
诉讼索赔6、结案赔偿

六、股票索赔律师费怎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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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索赔股票请律师费用怎么收”这个问题，股票索赔律师谢保平回答如下：股
票索赔案件为避免股民朋友二次受损，律师代理案件时一般采取风险代理模式，即
前期不收取律师费，股民获赔后收取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报酬（也有个别律师前期
会收取一些差旅费）。
投资者积极索赔短期来看有利于维护股民权益，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违
法成本，有益于净化A股市场。

七、问：证券索赔需要什么条件

你好，索赔需要走法律程序，需要到法院起诉，证券公司可以提供交易流水和证明

八、证券法里股民怎样索赔

关于“证券法里股民如百何索赔”这个问题，谢保平律师股票索赔团队回答如下：
1、股民判断是否符合条件，无法判断的话咨询律师；
2、根据律师团队提示准备索赔材料；
3、委托律师后，律师团队会为您计算具体的损失金额。
由于金额计算过程分歧很多，且各地度法院计算损失的规则不一致，金额计算比较
复杂，尤其是交易频繁且金额版较大的股民。
谢保平律师团队开发了“小神算”计算机软件为股民朋友计算索赔金额，率先实现
了计算索赔金额信息化，对股民索赔来说既高效又准确；
4、律师团队向法院起诉，这一步关系到股民如何获权胜获赔，这就要求主办律师
深入用心研究，如何选择被告和诉讼时机至关重要；
5、股民获赔收到赔偿款后，将律师费汇给律师团队（谢保平律师团队不代收赔偿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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